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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
移
新
址
的
臺
中
民
用
航
空
站

過
去
多
年
，
若
是
說
起
臺
灣
中
部
的

民
用
航
空
站
，
大
家
幾
乎
皆
會
不
約
而
同

的
想
起
位
於
臺
中
市
區
西
北
邊
郊
的
水
湳

機
場
，
此
座
建
於
日
治
時
期
的
日
本
陸
軍

軍
用
機
場
，
當
時
亦
兼
有
民
用
飛
行
場
的

功
能
，
並
由
﹁
大
日
本
航
空
株
式
會
社
﹂

等
業
者
開
設
有
與
日
本
以
及
島
內
臺
北
、

臺
南
、
高
雄
、
花
蓮
和
馬
公
諸
地
相
互
通

航
的
定
期
航
線
。

一
九
四
五
年
因
戰
爭
趨
烈
故
遂
停
止

民
航
用
途
，
並
於
臺
灣
光
復
後
，
先
由
我

空
軍
第
三
飛
機
製
造
廠
接
收
。
一
九
五
四

年
十
一
月
，
第
三
飛
機
製
造
廠
改
組
為
隸

屬
﹁
空
軍
供
應
司
令
部
﹂
的
第
二
供
應
區

部
與
航
空
工
業
發
展
中
心
，
自
一
九
五○

至
一
九
八○

年
間
臺
灣
所
有
自
行
產
製
的

飛
機
和
絕
大
多
數
的
零
組
件
，
皆
是
在
當

地
生
產
、
組
裝
與
試
飛
；
一
九
七
七
年
七

月
一
日
，
駐
防
於
水
湳
機
場
的
部
隊
改
隸

於
﹁
空
軍
後
勤
司
令
部
﹂
並
更
名
為
﹁
空

軍
第
二
後
勤
指
揮
部
﹂
，
後
於
二○

○

五
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，
因
實
施
精
實
案
而
裁

撤
該
指
揮
部
。

一
九
七
一
年
，
水
湳
機
場
開
放
民
航

業
務
，
轉
型
成
為
軍
民
合
用
的
機
場
，
同

時
也
兼
為
臺
灣
省
政
府
航
空
隊
與
內
政
部

警
政
署
空
中
警
察
隊
的
基
地
；
一
九
九
三

年
元
旦
，
民
用
的
水
湳
機
場
成
為
隸
屬
於

臺
北
國
際
航
空
站
兼
管
的
﹁
臺
中
輔
助
站

﹂
，
一
九
九
六
年
二
月
一
日
再
升
格
為
﹁

臺
中
航
空
站
﹂
。
但
是
隨
著
臺
中
市
逐
漸

朝
向
周
邊
地
帶
發
展
，
且
水
湳
機
場
亟
待

升
格
為
國
際
機
場
，
臺
中
航
空
站
爰
於
二

○
○

四
年
三
月
遷
移
至
相
距
約
十
公
里
遠

的
清
泉
崗
。

現
今
臺
中
航
空
站
的
登
記
設
址
地
為

臺
中
市
沙
鹿
區
的
中
清
路
處
，
而
原
水
湳

機
場
大
部
分
用
地
則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十
二

月
，
由
國
防
部
移
交
予
臺
中
市
政
府
另
作

開
發
。
對
比
於
水
湳
機
場
業
已
停
止
自
臺

灣
光
復
後
所
曾
經
營
長
達
三
十
三
年
的
民

航
業
務
，
清
泉
崗
機
場
則
取
而
代
之
，
成

為
新
的
機
場
，
目
前
係
與
臺
北
松
山
、
嘉

義
、
臺
南
、
花
蓮
、
馬
公
等
六
處
機
場
，

同
屬
軍
民
合
用
機
場
。
另
如
臺
東
地
區
的

軍
用
及
民
用
機
場
則
是
分
開
設
立
，
各
為

空
軍
﹁
志
航
基
地
﹂
和
屬
於
交
通
部
的
﹁

豐
年
機
場
﹂
。
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先
在
二○

○

三
年
九

月
，
開
始
於
清
泉
崗
在
清
水
的
中
清
路
大

道
旁
興
建
民
用
航
空
站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三

月
隨
著
水
湳
機
場
結
束
民
航
用
途
而
同
步

啟
用
新
航
站
，
內
政
部
空
中
勤
務
總
隊
的

﹁
中
部
基
地
﹂
，
亦
跟
著
移
設
位
於
此
。

而
為
改
善
機
場
內
的
國
際
航
線
服
務

，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又
編
列
新
臺
幣
三
十
八

點
九
億
元
的
經
費
，
進
行
後
續
階
段
的
擴

建
工
程
。
自
二○

○

四
年
起
，
清
泉
崗
航

空
站
內
展
開
的
擴
建
工
程
，
第
一
階
段
係

委
由
國
道
工
程
局
代
辦
，
二○

○

九
年
十

二
月
完
成
規
劃
設
計
和
監
造
招
標
作
業
。

擴
建
工
程
計
分
三
標
辦
理
發
包
施
工
，
第

一
、
二
標
分
別
為
﹁
空
側
工
程
﹂
和
﹁
飛

機
維
修
棚
廠
及
地
勤
作
業
場
工
程
﹂
，
以

及
第
三
標
的
﹁
國
際
航
廈
及
污
水
處
理
廠

工
程
﹂
，
係
於
二○

一○

年
十
月
陸
續
發

標
動
工
，
並
已
按
照
預
定
進
度
於
二○

一

三
年
四
月
初
全
數
完
工
。
今
就
機
場
航
廈

暨
相
關
設
施
之
擴
建
施
工
過
程
回
顧
之
，

皆
能
掌
握
進
度
、
如
期
完
成
。
較
諸
其
受

列
管
但
則
進
度
落
後
的
重
大
交
通
建
設
，

如
桃
園
機
場
捷
運
路
線
案
等
，
臺
中
民
用

航
空
站
的
擴
建
工
程
確
實
順
利
得
多
。

上
述
的
擴
建
工
程
中
最
受
矚
目
者
，

‧

陳
文
樹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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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是
於
去
︵
二○

一
三
︶
年
四
月
十
一

日
新
建
啟
用
的
國
際
航
廈
，
自
當
日
起
搭

乘
國
際
航
線
暨
兩
岸
航
線
班
機
的
旅
客
，

入
出
境
通
關
作
業
皆
已
改
至
國
際
航
廈
運

作
，
除
可
提
供
現
代
化
的
完
善
服
務
之
外

，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亦
將
持
續
提
升
機
場
之

客
服
業
務
以
及
新
穎
完
備
之
管
理
制
度
，

期
使
已
成
為
臺
灣
第
三
座
國
際
機
場
的
臺

中
航
空
站
，
能
夠
創
造
深
具
國
際
水
準
的

優
質
成
效
。
在
兩
岸
日
漸
增
加
交
流
後
，

這
座
位
於
清
泉
崗
的
臺
中
航
空
站
，
交
通

必
然
愈
形
重
要
，
亦
愈
能
彰
顯
其
帶
動
中

部
地
區
經
貿
發
展
與
促
進
觀
光
旅
遊
之
政

策
功
能
。

臺
中
大
雅
地
方
風
采

清
泉
崗
軍
用
機
場
最
主
要
所
在
地
，

是
登
記
設
址
地
的
臺
中
市
大
雅
區
，
地
處

臺
中
盆
地
北
部
，
大
肚
臺
地
東
麓
︵
大
肚

臺
地
在
此
一
地
方
約
呈
南
北
走
向
，
統
稱

為
﹁
橫
山
群
﹂
︶
，
筏
仔
溪
上
游
河
段
係

呈
南
北
方
向
貫
穿
其
間
。
早
期
抵
此
移
墾

的
漢
人
稱
當
地
為
﹁
壩
仔
﹂
或
﹁
大
壩
雅

﹂
，
後
遂
簡
化
為
﹁
大
雅
﹂
。

大
雅
的
交
通
建
設
極
為
發
達
，
一
號

中
山
國
道
和
高
速
鐵
路
分
別
從
其
東
、
西

兩
側
穿
過
︵
中
山
國
道
在
此
設
置
有
大
雅

交
流
道
︶
，
另
﹁
臺
一
乙
﹂
和
﹁
臺
十
﹂

兩
條
幹
道
亦
在
大
雅
交
會
，
而
早
即
有
之

的
清
泉
崗
空
軍
基
地
，
現
又
已
開
放
部
分

用
地
以
供
經
營
民
航
業
務
，
且
係
定
位
為

國
際
航
空
站
的
位
階
，
俱
可
使
得
併
入
為

臺
中
直
轄
市
行
政
區
的
大
雅
，
更
加
提
升

其
重
要
性
，
嗣
後
既
是
捍
衛
我
國
中
部
空

域
的
堡
壘
，
亦
是
維
繫
中
部
地
區
民
航
業

務
的
重
鎮
。

越
戰
方
酣
時
期
，
基
於
地
緣
因
素
和

其
他
方
面
之
考
量
，
同
屬
東
南
亞
國
家
的

菲
律
賓
，
不
同
意
美
國
調
派B

-
52

轟
炸

機
進
駐
至
克
拉
克
基
地
內
以
就
近
轟
炸
北

越
，
故
當
時
的B

-
52

轟
炸
機
主
要
係
駐

留
於
關
島
，
並
於
戰
爭
高
峰
期
憑
恃
往
返

關
島
、
北
越
的
長
程
飛
行
，
對
北
越
進
行

密
集
轟
炸
。

飛
行
的
去
程
係
在
臺
灣
中
部
上
空
實

施
空
中
加
油
，
空
中
加
油
機
平
時
即
是
停

駐
於
清
泉
崗
機
場
內
，
而
飛
機
用
油
則
是

貯
存
於
鄰
近
機
場
，
位
於
前
臺
中
縣
清
水

鎮
郊
區
，
一
處
名
為
﹁
大
楊
﹂
地
方
︵
為

小
片
臺
地
地
形
︶
之
七
座
大
油
庫
。
此
時

之
年
代
，
油
輪
係
錨
碇
於
清
水
海
岸
邊
的

高
美
海
域
，
先
以
部
分
地
下
化
的
輸
油
管

和
泵
浦
將
船
舶
載
運
的
油
料
，
泵
送
至
現

今
高
北
里
︵
泛
屬
高
美
地
方
︶
的
加
壓
站

，
接
著
沿
循
大
甲
溪
河
岸
鋪
埋
的
油
管
，

將
油
料
沿
地
形
而
上
輸
送
至
七
座
大
油
庫

，
油
管
在
穿
越
亙
阻
於
清
水
鎮
西
側
地
區

和
油
庫
間
之
山
丘
時
則
會
鑿
通
小
型
隧
道

，
而
油
庫
和
機
場
間
亦
有
輸
油
管
相
通
，

得
將
油
庫
所
貯
存
之
油
料
泵
送
至
機
場
內

的
地
下
油
槽
去
，
再
輾
轉
﹁
分
流
﹂
輸
送

到
空
中
加
油
機
的
機
肚
內
。

今
之
清
泉
崗
機
場
依
然
固
若
金
湯
，

但
是
原
來
屬
於
軍
事
管
制
範
圍
的
油
庫
區

，
則
隨
著
越
戰
結
束
而
廢
棄
停
用
，
經
先

後
拆
除
掉
六
座
油
庫
後
，
僅
存
有
一
座
斑

駁
鏽
蝕
的
圓
體
巨
型
油
庫
，
如
同
﹁
英
雄

白
首
﹂
般
的
，
依
然
挺
立
於
爾
後
三
十
餘

年
間
所
長
成
的
茂
盛
相
思
樹
林
中
，
舊
油

庫
旁
則
於
一
九
九
九
年
時
，
重
蓋
當
年
為

建
造
油
庫
之
需
而
遷
移
他
處
的
大
楊
國
小

。
這
座
唯
一
遺
留
下
來
的
油
庫
，
乃
是
臺

灣
間
接
參
加
越
戰
的
重
要
建
設
遺
址
和
見

證
，
在
越
戰
結
束
後
至
今
的
漫
長
歲
月
中

，
油
庫
依
然
是
訴
說
此
段
滄
桑
歷
史
的
具

體
明
證
。

另
外
，
在
一
九
六
七
年
於
大
甲
溪
出

海
口
南
岸
之
高
美
地
方
興
建
的
﹁
高
美
燈

塔
﹂
，
實
亦
與
當
時
的
美
軍
艦
艇
停
泊
高

美
海
域
、
泵
送
油
料
至
油
庫
有
密
切
的
關

係
，
蓋
載
運
航
空
用
油
的
美
國
軍
艦
因
戰

情
上
的
保
密
需
要
，
常
於
夜
晚
時
段
碇
泊

高
美
海
域
，
連
夜
趕
工
將
油
料
泵
送
至
油

庫
，
因
此
當
然
要
有
燈
塔
指
引
方
位
，
才

可
防
止
於
夜
間
發
生
迷
航
或
擱
淺
。
在
體

制
劃
分
上
，
吾
國
的
燈
塔
係
歸
屬
於
財
政

部
海
關
部
門
︵
民
國
一○

二
年
起
，
燈
塔

因
為
被
認
定
為
近
海
﹁
助
航
設
施
﹂
，
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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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歸
交
通
部
管
理
︶
，
但
在
該
一
時
期
僅

靠
近
於
高
美
海
域
的
建
塔
用
地
是
由
我
方

徵
收
後
撥
用
，
建
塔
經
費
係
由
美
方
提
供

，
建
材
、
燈
具
和
相
關
設
施
主
要
亦
是
由

美
方
供
應
。

按
關
稅
總
局
官
方
存
藏
之
資
料
，
興

建
高
美
燈
塔
的
主
要
目
的
，
係
在
於
補
實

從
桃
園
縣
觀
音
鄉
白
沙
岬
燈
塔
至
澎
湖
群

島
北
方
目
斗
嶼
燈
塔
間
，
長
達
一
百
浬
之

海
域
，
未
有
夜
航
引
導
標
誌
以
指
引
船
隻

安
全
航
行
的
缺
失
，
此
一
說
法
固
然
是
不

無
道
理
，
但
當
初
建
造
燈
塔
之
保
護
對
象

乃
是
提
供
運
輸
油
料
的
美
國
運
油
軍
艦
指

引
方
位
之
用
，
一
般
的
商
船
、
漁
船
則
在

其
次
。
然
而
在
越
戰
趨
近
尾
聲
，
油
庫
不

再
儲
存
美
國
軍
機
使
用
油
料
時
，
燈
塔
則

因
已
完
成
階
段
性
任
務
而
漸
告
功
成
身
退

。

在
適
值
我
國
展
開
十
大
建
設
、
闢
建

臺
中
港
，
並
欲
於
臺
中
港
內
設
置
照
明
用

燈
具
之
際
，
高
美
燈
塔
之
閃
照
燈
具
竟
再

度
受
到
官
方
和
航
運
業
界
之
青
睞
而
另
獲

重
用
。
一
九
八
二
年
，
財
政
部
宣
告
停
用

高
美
燈
塔
，
拆
卸
的
燈
具
轉
而
移
置
於
臺

中
港
區
內
遠
東
倉
儲
庫
房
之
頂
樓
，
成
為

照
亮
臺
中
港
西
部
海
域
的
明
燈
，
燈
塔
的

塔
身
則
繼
續
留
存
於
原
地
，
成
為
見
證
歷

史
的
建
築
物
。

因
為
氣
候
環
境
合
宜
，
並
擁
有
便
利

良
好
的
引
水
利
灌
溉
系
統
，
故
而
自
日
治

時
代
起
，
大
雅
即
在
官
方
農
政
部
門
輔
導

下
，
大
量
種
植
小
麥
，
最
盛
時
期
麥
田
曾

經
廣
達
一
千
五
百
公
頃
，
而
且
一
直
是
臺

灣
生
產
小
麥
最
多
的
鄉
鎮
，
擁
有
臺
灣
﹁

小
麥
原
鄉
﹂
、
﹁
黃
金
麥
鄉
﹂
的
稱
號
。

之
後
，
因
為
農
業
政
策
的
改
變
和
得
以
自

美
國
進
口
低
價
的
小
麥
︵
一
九
五○

年
代

，
更
曾
因
為
﹁
美
援
﹂
之
故
，
而
有
來
自

美
國
的
大
量
麥
類
、
麵
粉
食
品
，
供
應
予

臺
灣
民
眾
︶
，
大
雅
的
小
麥
栽
種
面
積
乃

逐
漸
減
少
。
近
十
餘
年
來
，
大
雅
的
小
麥

田
大
都
維
持
於
七
十
公
頃
左
右
，
小
麥
產

量
或
麥
田
面
積
皆
占
全
臺
灣
總
量
之
九
成

。
而
其
之
所
能
夠
長
期
穩
定
的
栽
作
小
麥

，
則
是
因
為
與
﹁
金
門
酒
廠
﹂
訂
有
契
作

合
約
，
得
由
金
門
酒
廠
收
購
小
麥
，
好
將

產
於
大
雅
的
小
麥
作
為
生
產
﹁
高
粱
酒
﹂

之
原
料
︵
另
之
主
要
原
料
，
當
然
是
產
於

金
門
當
地
的
高
粱
了
︶
。
長
年
植
作
小
麥

，
既
使
臺
中
大
雅
的
麥
農
們
得
以
維
持
良

妥
穩
定
的
生
計
，
亦
為
大
雅
譜
畫
出
冠
勝

於
全
臺
灣
的
麥
園
特
色
。

臺
中
大
雅
既
是
舉
世
稱
許
之
﹁
清
泉

崗
空
軍
基
地
﹂
的
所
在
地
，
加
上
隸
屬
於

經
濟
部
的
漢
翔
航
空
工
業
公
司
亦
毗
鄰
於

此
，
因
此
久
來
大
雅
即
長
期
榮
膺
﹁
臺
灣

首
要
空
軍
堡
壘
﹂
和
﹁
臺
灣
航
太
工
業
重

鎮
﹂
之
美
譽
，
而
位
於
今
臺
中
市
大
雅
區

秀
山
里
的
﹁
汝
鎏
國
民
小
學
﹂
，
前
身
即

為
臺
中
空
軍
小
學
公
館
分
校
。

雖
然
，
海
峽
兩
岸
情
勢
已
不
再
呈
現

衝
突
對
抗
態
勢
，
並
逐
漸
邁
向
和
平
穩
定

的
狀
態
，
惟
鑒
於
國
家
不
可
旦
夕
片
刻
鬆

弛
國
防
，
空
防
又
為
國
防
中
最
重
要
、
最

具
關
鍵
的
首
要
環
節
，
因
此
清
泉
崗
空
軍

基
地
內
的
全
體
空
軍
健
兒
，
始
終
皆
是
秉

持
精
銳
堅
強
、
淬
勵
奮
發
之
精
神
，
服
膺

翱
翔
巡
航
和
地
勤
整
備
之
使
命
，
不
斷
充

實
戰
力
，
俾
基
地
永
為
固
若
金
湯
的
空
軍

堡
壘
。

清泉崗空軍基地所在地的臺中大雅，有全
臺灣最大的「小麥專作區」，其契作小麥
收成後是由金門酒廠收購。


